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第 304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9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行政會議室  

出席：陳文雄學務長、劉一中總務長、孫同文研發長、江大樹主任秘書、吳幼麟館長、
洪政欣中心主任、蔡勇斌中心主任、蕭美香主任、賴美齡主任、張鈿富院長、
佘日新院長、孫台平院長、楊振昇中心主任、龔宜君中心主任、陳恆佑中心主
任、沈慶鴻中心主任、蘇玉龍中心主任(師培中心林志忠組長代)、潘英海中心
主任、陳啟東校長 

列席：楊玉成主任、魏伯特主任、洪雯柔主任、張英陣主任、黃鉦堤主任、李廣健主
任、葉連祺主任(吳京玲助理教授代)、龔宜君所長、吳明烈所長、蕭文所長、
潘英海所長、林志忠所長、胡毓彬主任、陳建良主任、簡宏宇主任、李享泰主
任、鄭健雄主任、杜迪榕主任、周榮昌主任兼所長、林容杉主任、賴榮豊主任、
許孟烈所長、吳幼麟代主任、孫台平所長、黃南暘專門委員、羅玉玲秘書 

主席：蘇玉龍代理校長                               記錄：宋育姍專員 

壹、頒獎（97 學年度教學貢獻獎、97 年度研究績優獎） 

貳、確認第 303 次行政會議紀錄 -------------------------------------------------------------- 1 

參、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 -------------------------------------------------------------------------------------------1 
二、學生事務處  -----------------------------------------------------------------------------------2 
三、總務處  -------------------------------------------------------------------------------------------3 
四、研究發展處-------------------------------------------------------------------------------------------4 
五、秘書室  --------------------------------------------------------------------------------------------5 
六、圖書館   -----------------------------------------------------------------------------------------5 
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6 
八、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6 
九、人事室-------------------------------------------------------------------------------------------------7 
十、會計室 ------------------------------------------------------------------------------------------------7 
十一、人文學院-------------------------------------------------------------------------------------------7 
十二、管理學院 -----------------------------------------------------------------------------------------8 
十三、科技學院 -----------------------------------------------------------------------------------------8 
十四、通識教育中心------------------------------------------------------------------------------------9 
十五、東南亞研究中心 -------------------------------------------------------------------------------9 
十六、語文教學研究中心-----------------------------------------------------------------------------10 
十七、家庭教育研究中心-----------------------------------------------------------------------------11 
十八、師資培育中心-----------------------------------------------------------------------------------11 
十九、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11 
二十、暨大附中-----------------------------------------------------------------------------------------12 



  

肆、討論事項 
一、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草案）」，

提請  審議。------------------------------------------------------------------------------------------13 
二、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六點部分條文修正案，

請 審議。---------------------------------------------------------------------------------------------14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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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頒獎 

一、97學年度教學貢獻獎獲獎教師共9位如下： 

人文學院－張玉茹、汪淑媛、林妙容、徐敏雄 

管理學院－林欣美、鄭健雄 

科技學院－張克寧、李文娟 

通識教育－蔡怡君 

二、97年度研究績優獎獲獎教師共9位如下： 

人文學院－江大樹、葉連祺、李美賢、王學玲 

管理學院－佘日新、林霖 

科技學院－杜迪榕、周榮昌、唐宏怡 

貳、確認第303次行政會議紀錄 

參、報告事項 

教務處 

一、本校98學年度碩、博士班入學甄試報名已於11月11日截止，報名人數統計表如

附件教1-1至1-2【見第 16-17 頁】。請各系所於11月21日（五）中午前將書面

審查結果送回招生組彙辦，俾憑寄發准考證及公告筆、口試名單；12月2日至12

月14日為第二階段筆、口試，請各系所依自訂日期辦理甄試作業。 

二、本校98學年度碩、博士班入學考試、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及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招生簡章內容，訂於11月19日經相關招生委員會研議後確定，俾利各系所進行

招生宣傳。 

三、台中縣立長億高中邀請本校社工系教師於11月12日（三）支援其「認識學群」

專題演講，除由社工系潘中道老師前往解說外，並由本處招生組同仁一同前往協

助辦理。 

四、本校98學年度招生文宣已於11月中旬陸續寄送至105所重點高中，供高三學生

推甄選填志願參考。 

五、97學年度第1學期未依規定繳納學雜費，未完成註冊手續應予退學學生，計有22

名，已依本校學則規定，簽辦退學中。 

六、本校96學年度研究所博、碩士班畢業生，計有博士班學生21名及碩士班學生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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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論文，共508本，已依教育部函示規定函送國家圖書館收錄。 

七、97學年度第1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核計，

並經人事室查核教師基本資料及兼職情形後，業於97年10月31日移請總務處出

納組核發鐘點費。另經彙整核計結果如下：專任教師221 人中，每週基本授課時

數不足計有9人，依規定應於次一學期增開課程補足，且不另發給超支鐘點費。

因兼行政職、指導論文、負責實驗室等超授時數191 人，實際報領超支鐘點費者

共171人。兼任教師共160人中，兼任4小時以內者129人，5至6小時者17人，

7小時以上者14人。詳如附件教2-1【見第 18 頁】 

八、97學年度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之核定結果業已登錄完畢，請轉知學生逕至教務系統

之「歷年修課狀況」查詢，如有疑義，請持核定後的抵免學分申請書影本至本處

課務組辦理複查。 

 

學生事務處 

一、本處課外組為嚐試提供師生另類藝文活動，並與社區民眾互動，於11月5日邀請

媒體知名度頗高的魔術團體「名魔表演工作室」來校演出，魔術師與台下觀眾互

動頗佳，不僅校內師生参觀踴躍，埔里社區民眾亦攜家帶眷來校，當晚吸引將近

500人觀賞。 

二、為配合西洋萬聖節，國企系學會於11月4日在本校管理學院規劃鬼屋活動，今年

主題為「美悚館」，除本校師生参與外，社區民眾也前來體驗驚悚感覺，吸引近

千人參加。 

三、98年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報名期限已於10月31日17時截止，

本校共有148員報考，其中博士生2員、碩士生58員、大學部88員。 

四、本(971)學期「校園安全暨生活學習系列活動」已於97年11月3日至7日舉行，

活動內容除有交通安全與春暉專案講座外，另有防火防災、防範犯罪、愛滋病及

反毒等宣導，11月5日並在餐廳前發放「當心自己，提醒同學」等宣導文宣，本

次活動共有一千餘人參加。 

五、教育部97學年度第1學期清寒僑生助學金，本校計有102人經初審通過並報部核

定，每人每月領取金額為3,000元，相關款項俟撥入校帳後造冊核發。 

六、本校訂有僑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以獎勵優秀僑生同學及照顧家境清寒僑生，本學



 3 

期獎學金部份，計有33 人獲獎（70-79 分為 5,000 元；80-89 分為 6,000 元；90

分以上為8,000元）；助學金部分，計有27人獲得補助（每人為5,000元），相關

申請資料業經彙整完畢並已辦理撥付作業。 

七、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為藉由欣賞、體驗、分享、討論等形式，幫助同學深層思

考人生各項議題暨豐厚生命視野，由成教所徐敏雄老師帶領，於 11 月 26 日

18:00-21:00在ＫＴＶ教室辦理電影讀書會(片名：我的父親母親)，參加對象為本

校學生。 

八、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11月3日在成教所團體輔導室舉辦「抒壓靜心時間」，邀

請丁靜如老師擔任講座，參加對象為本校學生。 

九、本處住服組自11月10日起實施校外賃居生訪視，訪視重點為新增之房屋、偏遠地

區房屋、同學主動建議發覺潛在租賃問題，以及消防安全設施是否完善等。 

十、為使宿舍住宿品質提昇，本處住服組持續推行宿舍集點獎勵實施計劃，並研擬修

改部分條款以作為本學年申請資格審定之參據，提升住宿品質，97學度實施起訖

日期為自開學起至98年4月30日止。 

 

總務處 

一、本校97年10月份，公文處理業務統計如下： 

（一）收文1,142件，其中電子公文913件，電子公文收文執行率79.95％。 

（二）發文394件（含正副本3,247份），其中應電子發文件數106件，實際電子發

文交換者106件（含正副本1,052份），電子公文發文執行率100％。 

（三）歸檔案件1,550件完成點收、立案、編目等業務；檔案掃描儲存計8,251頁；

本校各單位因業務需求申請調閱檔案計43件。 

二、本校本（97)年10月份，各單位經收發室作業之公文及郵件計有17,540件，寄送

之公務郵件5,094件，使用郵資計73,618.50元（含郵寄海外聯招業務公文、碩

博士班招生海報等郵件799件，專款郵資20,368元）；至於各單位10月份用郵明

細，已分別函送各單位查照。 

三、本校97年10月份，核發證書、聘書、契約書等不辦文稿用印申請案件計142件，

含公文用印計約7,050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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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97年10月份學生餐廳區水電費已於97年11月7日登錄完畢，並轉知廠商

依規定至出納組繳納。 

五、為落實本校「學人會館借住暨管理辦法」規定，維持學人會館收支平衡及使用者

付費原則，經參照他校（東華、中正、雲林科大）作法，自98年1月1日起，學

人會館除提供兼任教師至多每週免費住宿一夜外，其餘申請免費住宿者均依規定

收費（即外聘之口試委員及演講者均依規定收費），如確有免費之必要，須經校

長特准，以符合上級規定及審計單位查核。另依本校學人會館借住暨管理辦法第

4條，有關申請借住程序規定略以：使用單位憑核定之申請表至總務處保管組繳

妥清潔維護費後，使用當日憑收據向會館領取鑰匙（免費申請者憑免費申請表影

本向會館櫃台領取鑰匙）；已核定住宿者，如欲取消，應於一天前（遇例假日亦

應於上班日一天前）辦理註銷手續（暨申請退費手續），否則不得退費。詳情請

參閱本校「學人會館借住暨管理辦法」。 

六、配合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急需實驗室及教室空間，擬依該系需求，將科四館

原提供管理學院使用之臨時隔間予以拆除。 

七、本校「行政大樓防水工程」由虹安土木包工有限公司承攬，已申報自97年11月

11日起開工，由本處營繕組王耀堂技士督辦。 

 

研究發展處 

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線上

作業截止日，國科會統一訂為97年12月31日，有意申請之研究人員，請務必於

截止時間前，完成國科會線上系統申請作業，並將相關表件送交本處綜合企劃組

彙辦，相關訊息及申請表件請逕上國科會網頁瀏覽下載。 

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8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

線上作業截止日為97年12月31日，有意申請之研究人員，請於截止時間前，完

成國科會線上系統申請作業，並將相關表件送交本處綜合企劃組彙辦，相關訊息

及申請表件請逕上國科會網頁瀏覽下載。 

三、浙江理工大學裘校長松良等一行5人，於本（97）年11月4日（二）下午蒞校參

訪交流，由本校蘇玉龍代理校長及孫同文研發長等一級主管熱誠接待。本次會晤

順利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並於交流座談中，就未來交流之方向與時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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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初步共識。 

 

秘書室 

一、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作業已於97年11月7日（五）在台北辦公室舉行「與校長

候選人面談」，分別邀請校長候選人許和鈞教授、謝曉星教授、蘇玉龍教授蒞會發

表治校理念並與遴選委員面談。面談後，隨即召開第6次會議，經充分討論後投

票結果，由許和鈞教授獲選為本校第五任校長。有關校長人選報部核聘資料，刻

由人事室及本室彙整辦理中。 

二、本校人文學院及管理學院接受評鑑系所，除外文系外，皆已完成自我評鑑，本室

業於97年11月12日（三）召開自我評鑑後全校性之第1次改善會議，並擬大家

同心協助努力尋求共識予以客觀妥適說明或再積極研議規劃。為使各接受評鑑系

所能夠參與，廣泛交換意見，已訂於97年11月19日再召開第2次會議，邀集各

接受評鑑系所之主管與會共商。 

三、本室訂於本(97)年11月19日(三)下午召開本校97年度第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 

 

圖書館 

一、本館為提供同學期中考期間一個良好的閱讀環境，第一自修室於11月4-16日延

長開放時間為24小時。 

二、本館分別於 10 月 30、31 日完成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採購之「2008 年 8-10 月

Springer電子書」（682筆）、CRC netBase電子書（958筆）完成書目轉檔作業，

讀者可自圖書館首頁「電子書」選項連結使用，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利用。 

三、本館已於10月30日完成「97年度PQDT數位論文典藏聯盟─美、加地區博碩士

論文」採購案，共計 200 種，讀者可自圖書館首頁「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選項

連結使用，歡迎師生踴躍利用。 

四、10 月 28 日、11 月 3 日分別有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副校長 Takashi 

Fukushima等3人、「如何加強兩岸儒道佛的文化交流」與會學者6人到館參訪，

均由本館館員陪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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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本中心協助進行 97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入學甄試網路報名作業： 

（一）開放申請網路報名繳費帳號：11月3日上午9時至10日下午3時止。 

（二）開放網路報名：11月3 日上午10時至11日下午4時止。 

二、為提昇行政效率及簡化工作流程，利用 phpscheduleit開放源碼軟體 （open source 

software）建置電腦教室排程及預借公告系統，相關程式已經修改完成，現進行測

試中。 

三、為避免教職員工將其個人的 CCSERVER 網域帳號及密碼，交由他人或學生協助製作

維護其個人網頁，嚴重影響資通安全，新版教職員工專用個人網頁伺服器，本中心

增加線上管理功能：由網頁擁有者指定他人或學生協助製作及維護其個人網頁。 

四、出納管理系統：因應點矩陣印表機更換，修改支票套印格式。 

五、本中心修改公文發文精靈，依據「公文及檔案管理標籤集」標準修正電子公文分項

條列匯出之XML格式。 

六、上(96)年購置之acer m461 PC 出現多部類似故障狀況，故障電腦全集中在行政大

樓，疑與跟電源有關，宏碁公司已送一片主機板到校測試。 

七、警衛室專線2910000 、2914295，已請廠商加裝長途電話控制器控管電話之使用。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一、本校已報名參加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之「97 年度南投縣各級學校資源回收

競賽評比」，為配合評比項目，本中心已於校內垃圾車上設置廚餘回收桶進行廚餘

回收。本校同仁即日起可將每日產生之廚餘收集，並於垃圾清運時間倒入回收桶內

回收。另本中心已商請埔里鎮公所代為處置回收後之廚餘，使廚餘資源可有效被利

用。 

二、本校環安衛委員會97年度第3次委員會提及學生於科二館頂樓抽煙一案，由於該

頂樓密佈實驗室廢氣收集處理排放管線，本中心經派員至現場勘查照相，並將於近

日在該處設置禁煙，及提醒師生同仁勿在該處逗留之警語，避免可能之危害發生。 

三、本中心業於本(97)年10月1日，委請兆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環測專業機構到校辦

理97年下半年度之實驗場所作業環境測定作業，本次進行採樣總計10點。感謝應

用化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及應用材料與光電工程學系的配合，使得本次現場環測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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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作業，得以順利完成。 

四、本校(97)年度實驗場所教職員工生定期健康檢查，委請署立台中醫院辦理，已完成

一般健康檢查報告，本中心已全數發送至受檢人員。另接受特殊健康檢查人員皆屬

一級健康管理等級，其判定等級均落於合格範圍。本次受檢人數為一般健康檢查項

目者19人次，特殊健康檢查18人次。 

 

人事室 

一、本校因應系所業務需要，均已配置行政人員1人或2人，辦理系所評鑑、認證業

務係屬其本職工作，不宜因此請增人員，請就現有人力調整因應。 

 

會計室 

一、本（97）年度郵費、電話費及影印紙最新支用明細表已上載於本室網頁，請上網

查閱。 

二、97會計年度即將結束，為順利辦理決算，請各單位依「97會計年度結束經費結報

應行注意事項」配合辦理，上揭注意事項，本室已函送各單位，並上載於本室網

頁。 

三、本校預算分配有一定標準計算式，經費賸餘並不影響下年度分配數，請單位主管

加強宣導並控制預算，本『當用則用，當省則省』原則，撙節開支，奢侈品及非

必需品不得購置，以發揮經費使用最大效益。 

 

人文學院 

一、本院人類學研究所於97年11月4日，邀請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文化資產

保存獎」的台北市大龍峒保安宮基金會負責人廖武治先生蒞校演講與經驗分享。 

二、本院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於97年11月6日，邀請上海市高等職業教育團學者

季國強先生等15名專家學者蒞校參訪，並進行學術交流。 

三、本院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將於97年11月22、23日舉辦「2008年台灣政治學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預計將有台灣政治、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學界學

者、研究生共約600人與會，預計發表文章約160篇，將於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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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議室及方型劇場、圓形劇場等八個場地同時舉行。 

 

管理學院 

一、本院國企系辦理第五屆鬼屋美悚館活動，參加人數共有1,406人，參加人員除本

校及暨大附中學生外，更有埔里地區的居民參與，對促進本校與埔里地區的社區

交流，頗有助益。另有民視記者採訪，透過新聞報導，讓社會各界感受暨大學生

的創新與活力！  

二、本院資管系負責輔導「南投縣數位機會中心」計畫，於11月6日-7日辦理教育

部訪視及營運現況檢討會議。 

 

科技學院 

一、本院於11月5日（三）上午8時30分召開97學年度第2次主管會談，會議主要

討論系所與泰國宋卡王子大學及浙江理工大學學術交流事項，及院共同課程整合

案。 

二、本院於11月10日（一）中午12時10分召開97學年度第1次系所助理會議，會

議主要進行工程認證工作進度追蹤及問題之協助。 

三、本院土木系蔡勇斌教授指導畢業生胡皪元同學之碩士論文『不同溫度下重金屬

Zn2+、Cu2+突增負荷對生物除磷機制之影響』，經投稿本年度(97)環境工程年會之

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自151篇投稿論文中脫穎而出，獲選為前26強，代表參加

優秀論文獎論文發表比賽，由該系研究生林俊延同學代表上台發表，深獲評審嘉

許，榮獲『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優秀論文獎』殊榮。 

四、本院電機系大四學生陳天靖、 林佳怡與朱彥昀由許孟烈副教授指導參加第三屆

ARM Code-O-Rama設計大賽榮獲佳作殊榮，該比賽為安謀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RM）及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CIC）主辦，除獎金

外，入圍及獲獎的參賽隊伍更可獲得由 ARM 頒發的證書，作品並可刊登於發行全

球的ARM IQ 雜誌。Code-O-Rama 設計大賽目的在提供學子進一步熟悉 ARM 先進

的技術平台的機會，同時累積寶貴的實戰經驗，為進入半導體設計職場做好準備。 

五、本院電機系許孟烈副教授指導碩士班學生黃元展，以【32x32陣列之低寄生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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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低功率CMOS電容式指紋感測器之研製】榮獲電腦學會96年度優良論文資訊工

程類優等獎。  

 

通識教育中心 

一、本中心與學務處僑外組為執行教育部「獎勵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計畫」子計畫「華

語文及文化推廣」，經於10月31日聯合舉辦首屆「國際學生華語文競賽活動」，

共有31名僑生及外籍生報名參賽，並邀請曾敏秘書擔任活動主持人，語文教學中

心陳恆佑主任、僑外組陳建宏組長、華語文教師陳鴻麒老師、劉靜宜老師等人擔

任評審，活動在溫馨歡愉的氣氛中圓滿完成。比賽評審結果「台灣生活經驗分享

組」由釋吉祥（泰國、比教學二）、陳金益（印尼、財金學一）、楊依依（泰國、

外文學一）、沈耀明（印尼、社工學一）、陳寶豔（印尼、外文學一）、馮錦明（印

尼、財金學二）等人入選；「中文(語誤)笑話組」由伊藤直哉（日本、比教博一）、

阮氏如玉（越南、東亞所碩二）、韓偉揚（馬來西亞、中文碩一）、李雪雪（泰國、

東南亞所碩一）、武春白楊（越南、中文碩一）、柳義娃（斯洛維尼亞、歷史碩一）

等人獲獎。 

二、本校針對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提出三項推動方案，其中由本中心提出「結

合在地特色課程發展推動方案」，係位於整體計畫之「主軸五：提升教學品質」

內「通識教育構面」的推動方案。 

三、本中心將於11月19日辦理公益服務課程教師期初座談會，期透過與會者的意見

交流，提升公益服務課程的教學效果，擴大公益服務的層面。 

四、本中心協助配合史學盃及南社盃活動，將於11月16日舉辦籃排球紀錄台講習會。 

 

東南亞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為推廣辦理「東南亞在暨大」系列活動，訂於 11月 19日邀請人類所梅慧

玉助理教授至本中心演講「印尼田野經驗談」。 

二、鶯歌陶瓷博物館預定於明（2009）年 9月舉辦「東南亞陶瓷展」，為我國數十年

來罕見、且針對東南亞陶瓷所舉辦的展覽。該館日前洽詢本中心，研商有關展覽

的方向、內容、展品來源、展場說明、工作坊/研討會、東南亞陶瓷專書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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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本中心嚴智宏組長協助辦理該項展覽。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一、英語角971學期活動表已公告於英語角網頁，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參加上述課程或

活動者，視實際出席情形核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敬請踴躍參加！活動表

如附件語1-1【見第 19 頁】。 

二、英語角9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至七週活動參與狀況統計如附件語2-1【見第 20 

頁】。 

三、配合「校園多益測驗」之辦理，本中心於10月27日（一）下午3時10分至5時在A001

室舉辦多益測驗說明會，由多益測驗台灣區代表戴彌亞專員針對測驗內容及應試技

巧，均有詳盡說明，共有69名學生參加。本項測驗訂於12月6日（六）辦理，報名

時間已於11月12日（三）截止。 

四、「大學部學生參與英語能力檢測獎勵金」已完成資格審核及造冊作業，並於11月6

日送總務處出納組及會計室進行後續轉帳事宜。本次獎勵除歷史系、公行系、比教

系、社工系等4系未提出申請外，共有13個系，128名學生提出申請，計有123名學

生符合獎勵資格，排名前三名之系別如下： 

（一）第一名：外文系（42人），各學生可獲1500元獎勵金，  

（二）第二名：資管系（14人），各學生可獲1200元獎勵金， 

（三）第三名：財金系（13人），各學生可獲1000元獎勵金， 

（四）其餘各系學生共54名，可獲500元獎勵金。(詳如附件語3-1【見第21 頁】） 

五、English Corner Podcast 在學校首頁(今日英文)最新主題有“Electoral 

College”,“Halloween”,內容介紹美國選舉制度、總統大選及萬聖節。每週一、

三、五定期更新Podcast節目，內容精采，歡迎收聽！ 

六、Mountain Media 971學期10月校園活動精華回顧已製作完成，本期新聞回顧收錄活

動：迎新演唱會、校慶系列活動—暨大風箏節、校慶系列活動—運動會、FLPT測驗

說明會、管院駐校藝術家彭書睿先生演講、中視新聞主播侯乃榕小姐暨大演講。歡

迎收看！(http://mm.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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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一、96年度「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督導與評估計畫： 

（一）本中心沈慶鴻中心主任於11月7日（五）至高雄縣家庭教育中心參加97年

度全國分區-南區個案研討會。 

（二）本中心沈慶鴻中心主任於11月13日（四）至桃園縣出席參加教育部97年度

表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頒獎典禮。 

（三）本中心沈慶鴻中心主任於11 月 14 日（五）至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督導建構

方案執行狀況。 

（四）本計畫協同主持人兼駐點督導林妙容助理教授於11 月 15 日（六）至澎湖縣

家庭教育中心主講建構方案課程及督導。 

（五）本中心沈慶鴻中心主任於11 月 16 日（日）至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主講建構

方案課程及督導。 

（六）本中心沈慶鴻中心主任於11月17日（一）至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參加97年

度全國分區-北區個案研討會。 

 

師資培育中心 

一、本中心與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於97年11月4日，邀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

與管理學系主任鐘樹橡教授蒞校演講，主題為「從教學科技談競爭力」。 

二、本中心於97年11月17日(一)安排教學實習課程學生至國立竹山高級中學進行教

學觀摩，以增進學生教學經驗。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一、本中心辦理原住民族委員會計畫案「南投縣國民中小學原住民族學習成就現況之

研究（第二年）」，刻由本中心潘英海中心主任、邱韻芳助理教授及吉渥絲拉娃助

理，進行信義鄉21所國中小、仁愛鄉19所國中小、水里鄉10所國中小、魚池鄉

10所國中小、埔里鎮19所國中小、國姓鄉13所國中小等學校資料彙整，將以量

化呈現各校基本資料。 

二、本中心邱韻芳助理教授及吉渥絲.拉娃助理於10月31日前往和平國小參與民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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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動展示暨六十週年校慶，當日並舉行由該校師生共同完成的民族教育活動成

果--原住民陶版牆的揭幕儀式。邱韻芳助理教授已邀請該校將陶版製作活動成

果，前來本校展出。 

三、本中心將於11月12日由邱韻芳助理教授及吉渥絲.拉娃助理進行最後一次民族教

育訪視，將訪問南投縣仁愛國中、春陽國小，以了解資源教室活動辦理之成效暨

實施期間之困難或問題。 

四、本中心於10至11月積極為地利部落布農族人，尋求以攝影及電腦繪圖多方向，

呈現布農族90高齡的阿嬤（ABIN）所擁有12杆的複雜絕技的教師，並已獲得苗

栗縣象鼻部落泰雅染織文化園區尤瑪.達陸（輔仁大學織品系講師）同意至地利教

學，教導布農族人如何以電腦繪圖排列12桿技法。  

五、本中心三位原住民學生將於11月20日下午2時30分參與台中市大同扶輪社在台

中市永豐棧麗緻酒店3樓哈佛廳辦理的2008年原住民大專生英語演講競賽 

六、本中心預計於11月21日在管理學院443室進行「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教室之學

校辦理民族教育活動期末成果審查」，屆時將由國立台東教育大學熊同鑫教授、

潘英海中心主任與邱韻芳助理教授共同主持。 

 

暨大附中 

一、本校創校50週年校慶相關系列活動一覽表： 

項次 活動項目 日期 時間 地點 

1 空中英語教室教學活動 11月7日 13：10-15：00 大型活動中心 

2 師生美展 11月7-21日 8：00-17：00 船山雅集藝廊 

3 水沙連藝術講座 12月5日 13：10-15：00 小型活動中心 

4 水沙連地區聯合美展 12月1-26日 8：00-17：00 船山雅集藝廊 

5 埔里小鎮寫生隊寫生 12月9日 08：00-11：30 校園 

6 校慶運動會 12月12日 8：00-17：00 校園 

7 文學花園步道落成典禮 12月12日 10：00 文學花園 

8 校慶慶祝大會 12月13日 9：00-10：00 校園 

9 校友植樹活動 12月13日 10：00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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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校慶園遊會 12月13日 10：30-14：00 各班教室 

11 社區藝文表演 12月13日 18：00-20：30 大型活動中心 

12 校史文物、活動照片展 12月12-13日 8：00-17：00 川堂 

13 攝影比賽 11月-12月 8：00-17：00 校園 

二、本校推動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將以宣導方式，由新進教師先行輔導試辦，並以

獎勵方式鼓勵教師主動接受評鑑為方向。 

三、仁愛高農自10月24日(五)起假本校多功能教室舉辦花卉利用研習及香草植物多

元應用課程研習，社區民眾及教師參與踴躍。 

四、本校家長委員會會長交接儀式，已於10月17日順利完成，本學年由陳雅玲女士

當選家長會會長。 

五、為改善住宿學生讀書環境，學生宿舍寢室已全面加裝冷氣，並於10月中旬完成驗

收。 

六、本校多項校園工程陸續動工，包括「古典文學教室」、「圖書館改造閱讀環境」、「文

學花園步道」、「無障礙坡道設施」與「學生餐廳排水改善」等。 

 

肆、討論事項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草案）」 

，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於97年11月12日簽奉 校長准提本會議討論在案。 

二、隨著大陸經濟急速發展，兩岸互動與交流日漸頻繁，其中學術交流尤為重要

一環，為積極推展兩岸學術合作，本校爰擬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簽訂兩校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草案）。 

三、依據教育部93年2月26日台陸字第0930022884號令訂定發布之各級學校與

大陸地區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第二點規定：「…（以

下簡稱書面約定書），應於進行簽約二個月前，向本部提出申報。…」，本

案如獲通過，擬儘速陳報「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術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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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作行為申報表」，如獲教育部同意，將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簽訂本協

議書。 

四、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草

案）」，詳如附件案1-1至1-2【見第 22-23 頁】，請  卓參。 

決 議：修正通過。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六點部分條文修正案，

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於97年11月12日簽奉 校長准提本會議討論在案。 

二、本要點第六點規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前送人事室彙

整，惟考量學校預算有限，宜將同一年度出國計畫併同審核，擬修正為「於

每年十一月」前送人事室彙整。 

三、本修正案經本次行政會議通過後，擬溯自96年1月1日起生效。 

四、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現行要點全文各乙份，詳如附件案2-1至2-3【見第 24-26 頁】，請  卓參。 

決 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一、依97學年度第1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核計結果，專任教師221人中，有171

人報領超支鐘點，約佔8成，顯示本校在增聘師資部分尚有繼續努力的空間，務

期在課程搭配或人力分工上致力改善。 

二、賴榮豊主任反應會館附近時有野狗跟隨人車，造成校園潛在安全威脅乙事，請總

務處妥予研議相關處理措施。 

三、近來天氣漸涼，日夜溫差頗大，提醒同仁注意穿衣保暖，也請多關心家中年邁長

者。 



 15

四、埔里祈安清醮活動將於12月初登場，民俗要求於祭典期間茹素5天以為敬神，為

敦親睦鄰，希本校師生能配合地方習俗，學校餐廳部分請總務處協調，另請學務

處及各系所主管協助與同學溝通說明。 

五、近期社工系與歷史系將分別辦理南社盃及史學盃活動，除了能讓學生學習成長外，

對本校名聲亦有幫助，宜予全力支持。學務處除給予行政協助外，希社工系及歷

史系老師亦能支持與參與，讓活動辦理順利圓滿成功。另學務處建議史學盃活動

日期調整乙事，請歷史系斟酌考量。 

六、學生宿舍熱水供應問題，因事關生活機能的便利，請總務處儘速處理解決。 

七、研發處所提特色領域人才培育計畫，希能積極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並請教務處

教學資源中心同仁提供協助。 

 

柒、散會（上午10時40分） 

 



97 98 97 98
增減
(98-97)

97 98 97 98
增減
(98-97)

一般生 5 4 10 8 -2-2-2-2 2 2 8 7 -1-1-1-1

在職生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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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生 5 5 21 25 444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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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生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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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 4 4 2 4 222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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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 5 5 9 12 3333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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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97979797----98989898學年度碩學年度碩學年度碩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及報名人數統計比較表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及報名人數統計比較表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及報名人數統計比較表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及報名人數統計比較表

系所名稱 組別 身份別

碩  甄碩  甄碩  甄碩  甄 博  甄博  甄博  甄博  甄
核定名額 報名人數 核定名額 報名人數

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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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文學組

語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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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與政策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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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人類學研究所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

究所

國際企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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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 12 13 32 40 8888 1 2 0 3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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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 2 5

在職生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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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生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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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生 1 - 0 - ---- - - - - ----

219 212 667 622622622622 -45-45-45-45 10 10 17171717 14141414 -3-3-3-3

備註：98學年度財務金融學系未辦理碩士班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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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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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組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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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暨南國際大學與暨南國際大學與暨南國際大學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協議書協議書協議書協議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基於平等互惠原

則，簽訂本協議書。 

第一條 雙方同意在共同關切之學術領域中，藉由如下適宜之方式，推動兩校交流與合作關係： 

     （一）教師與研究人員之互訪。 

     （二）交換教師、交換學生，以促進雙方教師與學生在教學研究或學習經驗之分享。 

     （三）教學與研究成果資訊之交流。 

     （四）學術研究計劃之推動。 

     （五）交換圖書、教材、學術資訊及教學研究等方面論文。 

     （六）其他促進雙方了解與合作之事項。 

第二條 雙方同意協商有關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相互交流之可行性。 

       具體學術交流所涉及之相關經費，例如來回機票、膳宿費、學費及保險事宜等，應由 

       雙方事前洽訂。 

       具體學術交流中，接待學校將提供與該校教職員工生同等之學習與研究權利。 

       交換人員將根據其研究計畫從事與研究工作，如需安排特殊儀器設備、實驗室等，雙 

       方應事前洽訂。 

       交換人員必須遵守接待方之法律及接待學校之各項規定。 

第三條 雙方同意協商共同進行研究計畫，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其他學術活動之可行性。 

       前項學術交流所需經費應由雙方事前洽訂。 

第四條 本協議書自簽署日發生效力，其有效期間為五年，如一方欲終止本協議時，應於一年 

       前書面通知對方。 

第五條 本協議書任一規定，可經由雙方協商同意後修訂；另未規定之學術交流與合作事項， 

       可經雙方同意後決定。 

第六條 雙方應以互惠原則為基礎，履行本協議書規定之事項，擬訂具體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 

       書。 

第七條 雙方應依善意履行本協議書之規定。 

第八條 本協議書有中文正、簡體文正本各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代理校長                                     院長   

蘇玉龍  教授                                 周烈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日期：_2008___年____月____日                 日期：  _2008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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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与与与暨南暨南暨南暨南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暨南国际大学为促进两校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基于平等互惠原则，

签订本协议书。 

第一条 双方同意在共同关切之学术领域中，藉由如下适宜之方式，推动两校交流与合作关系： 

     （一）教师与研究人员之互访。 

     （二）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以促进双方教师与学生在教学研究或学习经验之分享。 

     （三）教学与研究成果信息之交流。 

     （四）学术研究计划之推动。 

     （五）交换图书、教材、学术信息及教学研究等方面论文。 

     （六）其它促进双方了解与合作之事项。 

第二条 双方同意协商有关教师、研究人员及学生相互交流之可行性。 

       具体学术交流所涉及之相关经费，例如来回机票、膳宿费、学费及保险事宜等，应由 

       双方事前洽订。 

       具体学术交流中，接待学校将提供与该校教职员工生同等之学习与研究权利。 

       交换人员将根据其研究计划从事与研究工作，如需安排特殊仪器设备、实验室等，双 

       方应事前洽订。 

       交换人员必须遵守接待方之法律及接待学校之各项规定。 

第三条 双方同意协商共同进行研究计划，举办学术研讨会及其它学术活动之可行性。 

       前项学术交流所需经费应由双方事前洽订。 

第四条 本协议书自签署日发生效力，其有效期间为五年，如一方欲终止本协议时，应于一年 

       前书面通知对方。 

第五条 本协议书任一规定，可经由双方协商同意后修订；另未规定之学术交流与合作事项， 

       可经双方同意后决定。 

第六条 双方应以互惠原则为基础，履行本协议书规定之事项，拟订具体学术交流与合作计划 

       书。 

第七条 双方应依善意履行本协议书之规定。 

第八条 本协议书有中文正、简体文正本各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暨南国际大学暨南国际大学暨南国际大学暨南国际大学    

院长                                          代理校长 

周烈 教授                                     苏玉龙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名处） 

日期：_2008___年____月____日                 日期：  _2008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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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六點修正說明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六、因公出國案件應擬訂因公

出國人員計畫預算表（如

附表），於每年十一月前送

人事室彙整，送請本校校

教評會校內委員審核，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執

行。  

前項金額之核定需在

本要點第三點年度可支用

預算數額度內全額或部份

補助，不得超支。 

 

 

六、因公出國案件應擬訂因公

出國人員計畫預算表（如

附表），於每年五月或五月或五月或五月或十一

月前送人事室彙整，送請

本校校教評會校內委員審

核，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執行。  

前項金額之核定需在

本要點第三點年度可支用

預算數額度內全額或部份

補助，不得超支。 

 
 

 

現行條文規定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於「每年五月或十

一月」前送人事室彙整，

惟考量學校預算有限，宜

將同一年度出國計畫併同

審核，爰修正為「於每年

十一月」前送人事室彙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現行全文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6 日第 249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16 日第 25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4 日第 26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八

點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支管理要點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各單位以「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支管理要點」第二點提撥校務基金

統籌運用款項為財源所支應之因公派員出國案件，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年度可支用預算數，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衡酌學校整體財務

狀況核定之。 

四、本要點所稱因公出國範圍如下： 

（一）考察訪問相關學術或研究機構。 

（二）洽談學術合作交流事宜。 

（三）其他有助於增進本校整體利益或發展之參訪。 

以上各款之出國案件，應儘量先向國科會或其他單位申請經費補

助。 

五、本校各單位有第四點所列範圍之因公出國案件，應依下列原則擬訂派

員出國計畫： 

（一）確屬業務需要，且有助提升教學研究品質。 

（二）蒐集有關之資料，詳擬出國計畫，充分準備，研訂各項考察細

項，包括訪問機關（構）學校，擬提問題等。 

（三）選派熟悉業務，具有專長、語文能力，足可完成出國任務之適當 

人選。 

（四）前往考察國家有足資借鏡者。 

（五）除非必要，三年內無相同考察計畫。 

（六）依業務重要性排列優先順序。 

出席重要國際會議或活動、出國訓練、進修、研究及實習案件，另

依本校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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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因公出國案件應擬訂因公出國人員計畫預算表（如附表），於每年五月或五月或五月或五月或

十一月前送人事室彙整，送請本校校教評會校內委員審核，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執行。  

前項金額之核定需在本要點第三點年度可支用預算數額度內全額或

部份補助，不得超支。 

七、因下列臨時業務需要派員出國，應依行政程序簽奉 校長核定後，於

年度可支用預算額度內從嚴核處，如不足支應時，應提請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同意： 

（一）因業務需要，必須緊急赴國外處理者。 

（二）因其他臨時業務需要，必須派員出國者。 

八、派員出國應依核定之出國計畫確實執行，如有特殊原因必須變更計

畫，應於事先檢附証明文件簽奉核定後變更之。 

九、因公出國人員應依事先核定之國家或地區及期限辦理，非經學校同

意，不得中途轉赴其他國家或地區。 

十、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並於三個月內，依「教

育部因公出國報告綜合處理作業規定」提出出國報告。其出差旅費之

報支，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支給標準支給。 

十一、各單位以「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支管理要點」第二點提撥校務基

金統籌運用款項為財源所支應之因公派員赴大陸及港澳地區案件，比

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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